
2006年第 52號法律公告

《2006年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領牌) (修訂)規例》

(由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(第 374章)
第 6條訂立)

1. 生效日期

本規例自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

2. 新界及大嶼山的士的許可地區

《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領牌)規例》(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 E)附表 7第 1(i )段現予
修訂——

(a) 廢除第 (vi)分節；

(b) 在第 (ix)分節中，廢除 “及”；

(c) 在第 (x)分節中，廢除句號而代以分號；

(d ) 加入——
“(xi) 翔天路；及
(xii) 機場北交匯處與暢興路之間的一段暢達路西行路。”。

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
廖秀冬

2006年 3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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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釋

本規例的目的是修訂《道路交通 (車輛登記及領牌)規例》(第 374章，附屬法例
E)附表 7，就獲發牌照僅可在新界出租或載客之的士，修訂其在離島區營業的 “許可
地區”的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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